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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企业参加“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支持香港青年人把握大湾区机遇 

 

香港特区政府于 2021 年 1 月 8 日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邀请有兴

趣的企业申请参加计划，提供职位空缺予香港青年人。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是行政长官 2020 年《施政报告》公布的其中一项

措施，目的是鼓励和支持青年人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及发展事业，

让他们了解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最新发展并把握大湾区的事业发展机

遇。 

 

参加就业计划的企业 

 

根据计划，任何在香港及大湾区内地城市均有业务的企业都可申请参与，提

供职位空缺。参加企业须在香港按照香港法例聘请合资格毕业生，并派驻他

们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及接受在职培训。计划共提供 2,000 个名额，当中

约 700 个专为创科职位而设。政府会按每名获聘毕业生向企业发放每月

10,000 港元的津贴，为期最长 18 个月。   

 

就业计划职位的申请人 

 

拟申请计划职位的青年人必须为香港居民，可合法在香港受雇工作，并持有

在 2019 至 2021 年由香港或香港以外的院校颁授的学士或以上学位。他们在

计划下受聘可获得不低于 18,000 港元的月薪。如有关职位与创科相关，则合

资格的毕业生除须符合前述的条件外，亦必须持有与科学、科技、工程或数



 

 

学学科相关的学位。他们在受聘后须分别在香港及大湾区内地城市各工作 6

至 12 个月。 

 

政府发言人表示，有七千万人口的大湾区有十分巨大的发展潜力，能为香港

青年人提供事业发展机会。有关计划已得到广东省及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特区政府期望青年人能放眼国家，把握大湾区在学习、就业、生活方面

的种种机遇，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实现梦想。    

 

劳工处联同创新及科技局已就计划成立秘书处，负责处理企业申请和发放津

贴。有兴趣参与的企业可透过计划的专属网站（www.jobs.gov.hk/gbayes）了解

详情及登记。计划下的职位空缺经过劳工处和创新及科技局处理和审批后，

会上载至该网站供有意申请的合资格毕业生浏览。 

 

特区政府的新闻稿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1/08/P2021010700721.

htm?fontSize=1 

 

 

其他资讯 

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就业的其他资讯，请持续关注《驻粤办通讯》。 

 
  

 

 

 

           

免责声明 

 

《驻粤办通讯》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为公众提供的资讯服务，资料搜集自有关网站、报刊媒体及

其它机构等管道，并仅供参考之用。《驻粤办通讯》所载资

料已经力求准确，惟本办对于因使用、复制或发布《驻粤办

通讯》而招致的任何损失，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